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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家庭數位落差之探討 

雖低所得家庭電腦及上網普及率成長落後一般家庭，但家中有無學生才是家庭是

否擁有數位設備的決定因素，有學生家庭數位設備明顯高於無學生家庭。近來家

用電腦價格已趨大眾化，經濟因素非低所得有學生家庭數位落後主因，政府不宜

貿然介入經濟法則運作下的結果。 

陳隆華  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科員  

壹、前言 

近年研究所得分配的文獻認為，影響各國所得分配越來越不均的主因有

二，其一為全球化的現象，例如國際貿易及企業對外投資熱絡造成對高低技術勞

力的差異需求，進而影響勞動報酬的差異；另一為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會使取得

新技術者與無新技術者間的生產力差距拉大，因此造成兩者收入的差異。近十年

來對一般民眾影響最大的技術進步，非電腦科技與網際網路的普及莫屬，電腦技

術的使用提升了具電腦技能勞工的生產力，網際網路降低了企業國際化的成本，

由這兩方面來看，數位落差緊緊扣住了所得差距的變化。 

貳、何謂數位落差 

數位落差指能夠有效使用資訊科技者與無法有效使用者之間的差距。學者

研究發現由於電腦與網路科技的高度發展，已快速拉大知識取得、財富累積以及

社會地位差距的現象，資訊素養與資訊應用能力成為現代人必備的基本能力，只

要能掌握及運用電腦及網路，便能進一步改善生活素質與社經環境，所以使用電

腦機會的多寡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的高低，將成為主宰貧富差距的力量。 

為瞭解我國數位落差狀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

曾辦理一系列數位落差調查，希望透過符合現代社會科學準則的調查研究方法，

了解台灣數位落差變化情形，並針對政府相關部會提出解決落差方案及提升數位

生活需求的效益進行評估，除了與國際比較外，也藉由分析數位落差現況發掘隱

性數位落差群體，據以作為推動縮減數位落差政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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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數位落差的原因很多，根據94年研考會數位落差調查資料分析顯示，

其差異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發展、政府政策、資源分配、社會結構等層面，例如：

收入不高的家庭較無購置電腦設備能力，往往也就大幅降低使用電腦與網路的機

會；教育程度越高者，使用數位資源的機會就越多；青少年對電腦網路的使用較

年長者容易上手，因年長者在適應新科技的環境時，較有排斥或產生障礙之現

象；偏遠地區家庭，其電腦擁有率較城市為低，接觸數位資訊機會亦較城市為少；

身心障礙者(諸如視覺障礙、肢體障礙)，因先天的限制，使其接觸電腦的機會較

一般人來得困難，因而造成極大的數位鴻溝。 

本文將以行政院主計處辦理之家庭收支調查中有無家用電腦及是否使用網

際網路兩問項，分析近年家庭數位設備落差的「屬量」變化情形，再輔以研考會

94年數位落差調查資料，探究家庭數位落差的「屬質」因素。 

參、低所得家庭電腦及上網普及率成長落後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分析，近十年來台灣地區全體家庭家

用電腦普及率，由84年之19%，逐升至93年之62%，10年間增加了2倍。若以

所得五等分位組觀察，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除最低所得組外，第二至第五等分

位組(最高所得組)幾乎呈現平行增加走勢，亦與全體家庭上升趨勢一致，亦即各

等分位組間的差距一直保持固定距離，其中高所得組家庭的電腦普及率由 10 年

前的39%增加到93年之90%，第二等分位組亦由10年前的9%增至52%。然而，

低所得組家庭的電腦普及率卻一直趕不上其他家庭，其成長率明顯低於其他組

別，84年普及率僅3%，至93年也僅有18%，第一等分位組與第二等分位組差距

由6個百分點擴大到34個百分點，這與其他四個等分位組之間的固定差距走勢

呈現強烈對比。（詳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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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地區家用電腦普及率變化--按所得五等分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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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再就近五年網際網路普及率變化分析，五年來家庭網際網路設備與家庭所

得關係亦如同家用電腦普及率，呈現各所得等分位組幾乎平行的增加，而低所得

組呈現成長緩慢趨勢。由於上網與否需視其是否有電腦設備，因此上網普及率略

低於電腦普及率，以全體家庭來看，93年電腦普及率為62.4%，上網普及率53.

2%，差距9.2個百分點；高所得組電腦普及率為90.3%，上網比率為82.79%，差

距7.5個百分點；低所得組電腦普及率18.1%，上網比率為12.1%，差距6個百

分點，各分位組的這項差距都在6~12個百分點之內，變化不大。（詳圖2） 

圖2. 台灣地區家庭上網率變化--按所得五等分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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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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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學生家庭數位設備明顯高於無學生家庭 

電腦價格下降以及網際網路的發展，促使電腦休閒娛樂與教育功能增加，

都是電腦普及率增加的主要因素，理論上，受惠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及數位產品的

價格普及發展，提供了所謂的「數位機會」（digital opportunities），透過

資訊的普及進而使資訊傳播，應可以成為弭平社會不公平的一個機制，不幸地，

「數位機會」並沒有進入低所得家庭，「數位機會」結果並未弭平社會不公平，

反而使低所得組與其他家庭的數位落差明顯擴大，然而，這個落差的存在的因素

為何？ 

隨著近10年來電腦課程廣泛進入各級學校，每個學生在學校都可接觸「數

位機會」，而家庭是否有電腦及網路設備，則受家庭所得與父母觀念影響。94

年數位落差調查資料發現，家中有無學生是影響家中有無電腦設備的主要因素，

若從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加以探析高低所得家庭電腦普及率，亦受有無學生家庭

明顯不同。圖3之A與B兩條線分別代表高所得有學生家庭及無學生家庭，有學

生家庭以一定比例高於沒學生家庭，這個距離在前幾年沒有太大變化，近3年有

逐漸接近趨勢。其主因在於五年來電腦價格雖一路下滑，但對於高所得家庭而

言，其對電腦的需求主要是考量其實際需要，較不受電腦價格影響，因此，家中

有學生跟沒學生的差異變化不大，最近3年甚至呈現接近的趨勢。 

然而，在低所得家庭方面，代表家中有無學生的兩條線，其差異卻是明顯

的擴大，在民國84年其差異只有6個百分點，到93年逐漸擴大為32個百分點，

有學生家庭的電腦擁有比例一路隨著電腦價格的下降而增加，其增加比例與高所

得組幾乎是同步，而低所得又無學生的家庭，其增加幅度相當少，10 年來僅增

加了10個百分點。因此，由圖3我們暫時定義了2個落差，第一個落差是有學

生家庭的高低所得數位落差，即線A與C的差距，另一個是無學生家庭的數位落

差，即B與D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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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高低所得組家庭擁有電腦比例變化--按有無學生區分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普

及

率

%

A.高所得有學生家

B.高所得無學生家

C.低所得有學生家庭

D.低所得無學生家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伍、「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非低所得有學生家庭數位落後主因 

首先觀察第一個落差，即圖3之A與C差距，同樣是有學生的家庭，這10

年來的差距如表1所示，兩者的差距在民國87年以後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然而，

這代表受限於家庭的資源，雖然有相同的學習需要，窮人的學子無法如同富人的

學子般有相同的學習機會嗎? 這十年來確實存在約40~5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個

差距雖隨電腦價格的大眾化而縮小，但到93年仍存在40個百分點的差異又做何

解釋？是家長的觀念使然，抑或是這些人真的窮到買不起電腦？ 

由研考會94年數位落差調查結果發現，有學生而沒有電腦的家庭中，有36%

的受訪者認為「覺得不需要或無意願使用」，30%認為「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

其他如擔心小孩沉迷因素亦占11%。若再將數位落差調查資料細分，觀察每月家

庭收入低於3萬元（接近家庭收支調查低所得組之收入）之家庭，則因「無法負

擔電腦設備費用」者只占40%，必須注意的是，這類家庭所佔比例很小，約占全

部受訪者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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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高所得組(A)%45.8 55.0 62.8 71.0 79.3 85.6 88.9 92.1 94.6 95.2
低所得組(C)%6.1 8.5 13.2 16.1 25.7 34.6 37.6 47.9 50.1 54.6
差距(A-C)39.7 46.5 49.6 54.9 53.6 51.0 51.3 44.2 44.6 40.6
高所得組(B)%30.7 35.4 44.5 51.8 58.5 67.9 73.0 77.5 81.1 84.8
低所得組(D)%1.9 2.4 3.4 4.2 5.0 6.8 8.1 10.1 10.7 12.1
差距(B-D)28.8 33.0 41.1 47.6 53.5 61.1 64.9 67.5 70.4 7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表1   高低所得家庭有無學生與家用電腦設備差異

無學生

有學生

 

再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高所得有學生家庭的成長率在 89 年時呈現一個轉

折，也就是雖然普及率在增加，但是增加幅度卻是遞減的，當大部份這類家庭都

有此設備時，要再增加的幅度就相當有限了（詳圖3）。然而，低所得有學生家

庭就沒有此現象，其成長幅度是穩定的，果真如此，這個差距在未來幾年就會逐

漸拉近。 

再觀察第二個差距，即B與D的落差，此差距明顯擴大，由10年前的29%

擴大至93年高達73%，高所得組家庭在89年後出現趨緩的成長，而低所得組且

無學生的家庭則呈現緩慢成長，這個逐漸擴大的趨勢值得政府重視嗎?當我們深

入觀察低所得沒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特性變數，以 93 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為

例，可以發現這些家庭多是年長者為主（65歲以上者占65%）、低教育程度（國

中以下占84%）、無業（59%）或農牧業（15%）之家庭為主，對數位設備使用需

要不大，這就好比大家都同意學英文很重要，卻沒有人同意政府應幫助這些人學

習英文，即使有善心人士要花錢幫他們學習，他們寧可要現金比較實際。 

陸、政府不宜貿然介入經濟法則運作下的結果 

資訊與電腦網路的迅速發展，已使資訊科技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若人

們在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有所不同，就可能會衍生出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所以近

年來如何縮短數位落差，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國際間各個組織亦紛紛成立

數位落差的研究和執行機構，我國在「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將「縮減

數位落差」列為重要項目之一，在「挑戰二○○八∼Ｅ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中，

亦有「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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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前述分析，政府根本不需要介入第二類的落差，而第一類的落差

已在經濟運作的法則下逐漸縮小，如果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提供低所得家庭的學生

低廉的電腦，以縮小此類的落差，達到社會公平，那麼必須要很小心，因為電腦

技術變化日新月異，例如最近 10 年間，市場主流的 Window 作業系統已由

Window-95 經過許多版本到現在的 Window-XP，中央處理器（CPU）亦由過去的

486進步到目前市場主流的Pentium4，10年前的設備目前根本不堪使用。當又有

新一波的技術變革時，上述分析的變化趨勢將再次上演，政府所投入的時間點以

及該縮小的目標在哪裡? 可能沒有答案。再者，根據前述分析，低所得有學生家

庭中沒有電腦者的原因是「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者僅佔全體樣本的 2%，占

低所得有學生家庭的 40%，另 60%家庭沒有電腦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另有考量，

執行單位如何確保將資源正確且公平地用在這些真正需要家戶，以提升其電腦設

備而不被扭曲，又將是個問題。 


